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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6 月 7 日 A38 版《民

警来京为拾荒老太女
儿办户口》（记者：范春
旭）一文，文中提到的

“无为县银桥镇”均应
为“无为县严桥镇”。
【文字更正】

6月 6日D03版《榕
树的气根在海风里荡
漾》（校对：郭利琴 编
辑：曲亭亦）一文，第 1
栏第 1 段倒数第 8 行中

“汗油浃背”应为“汗流
浃背”。

■ 社论

打破“一考定终身”，缓解高考焦虑
要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就得逐步实施统一高考后“学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条件成熟时，

进一步推出一年多考。这也是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的明确要求。

又是一年高考季，网上
一份高考“成本路线图”火
了。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从
1977年以来的35年间，高考
成本从最初的几毛钱“涨”
到了现在的万元以上。

“高考成本越来越高，
考生越来越娇贵”，令不少
家庭十分焦虑。过去 10 多
年来，整个社会的“高考焦
虑症”越来越严重。本年度
高考，各地依然上演着“全员
护考”的场景，我们看到，这
的确为考生提供了良好的考
试服务，但其背后，也传递着
焦虑情绪，整个社会都在扩
大支付着“高考成本”。

本来，在1999年我国实
行高等教育大扩招时，教育

部门曾经设想通过高等教育
规模的扩大，拓宽上大学“独
木桥”，缓解高考压力。可是
10多年过去，高等教育招生
规模已经翻番，高考升学率
从1998年的34%提升到今年
的75%，然而，高考焦虑非但
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

高考成本之所以增加，
高考焦虑症之所以难以缓
解，与自始自终维持的“一
考定终身”格局有关。过去
10多年中，各地也在推进高
考制度改革，比如高考考试
科目改革、春季高考改革、
自主招生改革等。可是，几
乎所有改革，都是以不动摇
集中录取制度为前提的。

高考每年举办一次，这

一次成绩只供当年录取，一
分之差，将决定考生进入哪
一个层次的学校。上本科线
可以获得本科学历和学士学
位，上高职高专则没有学位，
加之就业存在比较严重的

“学历歧视”问题，这一次高
考，对考生、家长、老师等来
说，自然是“压力山大”。

解决集中录取的弊端，
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曾被寄予
厚望。不久前，南科大的“自
主招生”方案获批。南科大
被纳入提前批录取，将采用

“以高考为基础的综合评价
录 取 模 式 ”：高 考 成 绩 占
60％，高中阶段平时成绩占
10％，南科大自己组织的能
力测试成绩占30％。虽然评

价模式有一定进步，但由于
是在集中录取的提前批录
取，这意味着学校的自主招
生权十分有限，最关键的考
生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加。按
照这种招生模式，“一考定终
身”的格局依然很难撼动。

要真正打破“一考定终
身”，就得实施“学校依法自
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
在统一高考之后，高校自主
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
成绩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
申请，一个学生可以申请若
干所学校，可同时获得多张
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就是
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
主招生模式，也是许多国家
的大学实行的统一测试基

础上的自主招生方式。
实行这一方式，首先可

以让考生的选择权增加。接
下来，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推
出一年多考。这就把考生和
家长从“一考定终身”的焦虑
中解放出来，也将大大降低
社会的“高考成本”。

实际上，这也是2010年
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
要》中的明确要求——“以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
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
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
新人才培养。”《纲要》颁布
已近两年，舆论千呼万唤，
出台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
已不能再“等”了。

相关报道见A12-A18版

近日，人社部提出“将
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养老
金年龄建议”，引起热议。
人民网推出的调查显示，
74.5%的网友表示反对。而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则是，退
休年龄逐渐延长，是适应人
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
限延长，以及人口老龄化趋
势的必然选择。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发
展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影响，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然受
到巨大的冲击。因此，此时
提出“弹性延迟领养老金”，
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不

得已而为之的。对于其意
义，恐怕没有多少争议，但
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一制度
能否建立起来，能否得以顺
利实施，参保人的权益能否
得到有效的保障。

显然，“弹性延迟领取
养老金”应当是“自愿”的制
度，既不能强制某人在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
也不能强制某人在达到法
定年龄退休后，过一段时间
再领取养老金。既为“自
愿”，则必然要保证这一制
度的吸引力，否则这一制度
就不具有实施的可能。

而这至少要满足两个条

件：其一，延迟领取养老金期
间的基本生活和支出能够得
以维持；其二，参保人相信其
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不会出
现“因为晚拿，所以少拿”的
情况，即延迟领取养老金的
人在延迟这段时期“积累”的
权益，能够在未来得以弥
补。否则，必然会是，人们宁
可“早拿”，不愿“晚拿”。

更进一步地，为了保证
这第二个条件的实现，还要
满足第三个条件：管理部门
需要将养老金进行有效的
投资，同时需要将投资的收
益“归还”或至少是“部分地
归还”给延迟领取养老金的

人，其归还部分至少能够高
于储蓄收益。

在这个意义上，产权明
晰——明确退休人员获得
养老金及其收益的权益、明
确政府与退休人员之间收
益的分配方式，就显得尤为
重要了。这实质上是又提
出了第四个条件。

其实，上述四个条件归
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参
保人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不能受损。这里的权益，不
仅包括退休时间（在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后）的选择权，
也包括领取养老金时间（在
正常退休后）的选择权，还

包括养老金的投资收益获
得权，甚至还包括投资状况
与收益的知情权。

综上，弹性延迟领取养
老金制度在执行和实施过
程中，政府、企业和个人责
任划分明确尤为重要。因
此，在实施这一制度的同
时，必须同步推行相应的配
套措施以保证退休人员的
权益，如明确延迟领取养老
金的相关条件，以保证退休
人员能够继续工作或者维
持基本生活，规定灵活、方
便的终止或解除延迟领取
养老金的协议等。
□申曙光（中山大学教授）

■ 观察家

养老金可以“晚拿”，但不能“少拿”
“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要想推行，需要保障参保人退休时间的选择权、养老金的投资收益获得

权，以及投资状况与收益的知情权等。


